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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切实做好当前抗旱工作的紧急通知
吉政办明电〔２００９〕１１０号

各市 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直各部门：

　　７月下旬以来，我省连续少雨，并持续高温，致使我省中西部地区出现严重的伏旱，东部地区的延边州部分县 （市），春季以来一直持续干旱。

　　据气象部门统计，全省７月下旬平均降水比常年同期少５８.８％，８月上旬平均降水比常年同期少８５.３％，少雨列历史同期第２位，高温列历史同期第５位。据气象部门预测，８月中旬，我省仍然没有降水过程，高温天气将持续，旱情有进一步扩大并加重趋势。

　　当前正值粮食产量形成夺取粮食丰收的关键期，因此，全力抓好当前抗伏旱工作，确保粮食稳产增产、农民增收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为此，省政府要求：

　　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地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抗旱工作的严峻形势，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，深入分析抗旱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把抓好抗伏旱工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。要加强领导，靠前指挥，按照 《抗旱条例》的规定，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动员一切力量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，确保抗旱工作取得实效。

　　二、加强指导，科学调度。科学调度水源，充分发挥现有应急抗旱水源工程的作用，优先保证水田、高效经济作物、高产地块和处于临界状态地块用水，努力提高抗旱经济效益。同时有应急抗旱水源工程建设任务的地区，要加快完成今年应急抗旱水源工程建设，使其及早发挥效益。

　　三、突出重点，抓好自救工作。对还有一定收成的地块要加大抗旱自救力度，本着能抢一垅是一垅，能浇一亩是一亩的原则全力抗旱，对绝收地块要抢种晚熟作物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旱造成的损失。

　　四、加强协调，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政府要密切掌握旱情发展变化情况，根据旱情发展的实际，及时启动抗旱预案。财政部门要增加抗旱资金的投入，气象、水文部门要搞好天气的预测预报工作，石油、电力、农资部门要确保抗旱用油用电和抗旱机具的保障工作，水利、农业部门要搞好技术指导服务，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增强抗旱信心。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，通力合作，密切配合，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失和影响。

　　各地要根据旱情的实际和发展情况，适时启动预案，全力做好抗旱工作。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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